常州市钟楼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关于钟楼区第十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推荐申报通知

高新区（邹区镇）、各街道，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常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及《钟楼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申报与认定办法》（暂行）的通知精神，为进一步加强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经研究决定开展第十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性项目推荐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代表性项目推荐申报条件

（一）申报条件

1.能够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50-60年以上具有在一定群体中世代传承、活态存在的特点，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2.扎根于社会生活的文化传统，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点和人文特色。

3.在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在文化交流中能产生重要纽带作用。

4.能见证我区重要文化事象或失传的历史记录，及其重要发展阶段或代表人物，可提供认知我区的文化发展史或某个地区群体性文化发展史。

5.体现历史与文化多样性的民间习俗、信俗，有一定社会影响力。

6.代表所在地传统工艺和技能的特色、水平，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对日常社会生活产生直接作用。为避免造成资源浪费，提高工作效率，参照前九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数量与入选比例进行认定。

7.有相对应的文史材料、图片佐证物件遗存记录。

8.已列入国家、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且未被钟楼区政府命名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代表性项目，并符合上列条件。

9.推荐申报项目的建议保护单位原则上应具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和独立法人资格，且符合下列条件：

（1）从事该项目的生产（演艺）、教育、研究、保存等保护工作达10年以上现持续开展该项目生产经营；

（2）有从事该项目保护传承工作，且具一定的专业技能水平或相关知识的人员；

（3）有开展传承保护工作的场所和条件；

（4）有实施该项目保护计划的能力。

只从事该项目销售和传播的单位或机构，不能申请成为保护单位。
（二）以下情况暂不申报

已被钟楼区政府命名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性项目的不再申报。

二、推荐申报程序

代表性项目由申报单位自愿申报，镇、各街道及文化行政部门组织实施。镇、各街道对应国家（市、区）级名录进行筛选推荐，钟楼区文化馆组织专家会议对具备申报条件的进行评审，提出推荐意见，报钟楼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三、推荐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要求充实准确、简明扼要、重点突出；申报书一律以A4纸印制，一式三份(彩色打印）；辅助资料三份；所有申报资料电子版本一份（u盘存储）；所有申报材料及辅助资料将全部归档，不再退还。

1.申请报告：由钟楼区文化馆向钟楼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提交第十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性项目的推荐名单，并附推荐清单，推荐清单表应注明申报项目名称。

2.申报书：钟楼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申报书。

3.辅助资料：相关资料复印件、代表性图片、证明材料及近期有内容和特点的价值的图片等有助于说明其代表性的有关资料。

五、工作要求和注意事项

1.镇、各街道，各相关单位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认真准备，充分发挥专家学者以及各行业协会的作用，广泛听取意见，认真组织申报、审核、评选和推荐，按照有关要求，切实做好推荐工作，认真准备相关材料，严格把关，力求推荐材料精炼、准确、真实可靠，确保被推荐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

2.推荐项目的项目保护单位，应参照《常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保存、保护、传承、传播、管理等工作；推荐的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应参照《常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钟楼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申报与认定办法》（暂行）文件的有关规定，做好保护、传承、传播等工作。

附件：

1.《钟楼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性项目申报书》

2.申报钟楼区第十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性项目清单
六、报送时间和联系方式

请各地于2026年6月30日前将推荐名单和申报材料统一报送常州市钟楼区文化馆（同时附送电子版材料），逾期不再受理。联系人：索亮   电  话：0519-81180590

常州市钟楼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2026年5月13日

钟楼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性项目
申 报 书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保护单位：                           

主管部门：                           
常州市钟楼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印制

二O二六年五月

注意事项及填表说明
一、注意事项

（一）封面中“项目类别”、“项目名称”按已公布的市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项目类别及名称正确填写。项目类别分别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

（二）表格除签字外，一律用电脑填写，内容应准确、完整、真实。签字、盖章不得复印、打印。

二、填表说明

（一）第一项“项目总体概况”栏目，应包括项目的基本情况、地理位置、历史沿革、主要价值和影响，做到文字简练，叙述清楚，准确无误。

（二）第二项“基本信息”的“建议保护单位”栏目，应填写具体承担该项目保护与传承工作的保护单位。每个申报项目只能填写一个保护单位。

“法人代表”栏目，应填写建议保护单位的法人代表。“通讯地址”、“邮编”、“电话”、“传真”、“电子邮箱”栏目，须填写保护单位的通讯地址、邮编、电话、传真、电子邮箱。

第三项“项目说明”的“基本内容”栏目，包括：1、项目基本情况；2、具体表现形态。“传承谱系”栏目，要填写项目的清晰的传承脉络。

项目总体概况

	（400-500）字（总体概述该遗产项目的名称、地理位置、分布范围、历史沿革、基本内容、实践方式、实践主体、主要特征、文化意义、社会功能等基本情况）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属    地
	

	建议保护单位
	
	法人代表
	

	通讯地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所
在

区

域

及

其

地

理

环

境
	（300-400字）字描述该遗产项目所在区域行政建制情况，以及与该遗产项目相关的地理、气候、土壤、动植物、交通等环境特点。）


三、项目说明

	分
布

区

域
	（200-300）字(描述该遗产项目的分布信息，明确到具体的县（市、区）、乡（镇、街道）或村（社区）级。)


	历
史

渊

源
	（300-400）字（描述该遗产项目在历史上的流传情况，以及各历史阶段中的传承群体。项目传承的历史应至少追溯至60-80年或传承三代以上，传承脉络清晰，可提供以资佐证的历史资料。）



	基
本

内

容
	（300-400）字（描述该遗产项目的具体实践方式和表现形式，以及与该遗产项目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在当前是如何传承的。）



	相关实物及文化场所
	（300-400）字（描述该遗产项目传承实践的工具，与表现形式相关的制品和作品，及其人文景观、风物遗址等文化场所。）



	传
承

谱

系
	（100-200）字（描述当前与该遗产项目活态传承直接相关的群体和代表性传承人，以及他们对该遗产项目传承和实践的特定作用和特殊责任，三代以上传承谱系清晰）




项目论证

	主
要

特

征
	（300-400）字（描述该遗产项目核心要素和主要特征。）



	重
要

价

值
	（300-400）字（描述该遗产项目在历史、文学、艺术、科学等方面的重大价值，以及当代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



	存
续

情

况
	（300-400）字（描述该遗产项目在当前的存续状况，包括实践的频率和范围、实践者和受众的人口分布等。）



	代
表
性
图
片
一
	（反映项目特征和价值的彩色照片，能体现技能、技艺特点的工作照片、表演照片或作品照片等，要求像素不低于500万，尺幅为6寸）

照片说明：（包括时间、地点、相关人员和画面内容）

著作权人姓名及手机号：



	代
表
性
图
片
二
	（反映项目特征和价值的彩色照片，能体现技能、技艺特点的工作照片、表演照片或作品照片等，要求像素不低于500万，尺幅为6寸）
照片说明：（包括时间、地点、相关人员和画面内容）
著作权人姓名及手机号：



	代
表
性
图
片
三
	（反映项目特征和价值的彩色照片，能体现技能、技艺特点的工作照片、表演照片或作品照片等，要求像素不低于500万，尺幅为6寸）
照片说明：（包括时间、地点、相关人员和画面内容）
著作权人姓名及手机号：



	代
表
性
图
片
四
	（反映项目特征和价值的彩色照片，能体现技能、技艺特点的工作照片、表演照片或作品照片等，要求像素不低于500万，尺幅为6寸）
照片说明：（包括时间、地点、相关人员和画面内容）
著作权人姓名及手机号：



	代
表
性
图
片
五
	（反映项目特征和价值的彩色照片，能体现技能、技艺特点的工作照片、表演照片或作品照片等，要求像素不低于500万，尺幅为6寸）
照片说明：（包括时间、地点、相关人员和画面内容）
著作权人姓名及手机号：



	代
表
性
图
片
六
	（反映项目特征和价值的彩色照片，能体现技能、技艺特点的工作照片、表演照片或作品照片等，要求像素不低于500万，尺幅为6寸）
照片说明：（包括时间、地点、相关人员和画面内容）
著作权人姓名及手机号：




建议保护单位

	单位（全称）
	
	法人代表
	

	法人类型
	□企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其它

（在对应□处填“√”）

	通讯地址

（邮编）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保护工作

负责人
	
	职  务
	

	电  话
	
	电子邮箱
	

	保护

单位

承担

保护

职责

的

能力

说明
	（填写该单位与该遗产项目相关的情况；专职从事该遗产项目保护工作的人员情况；用以开展传承、展示活动的场所规模和条件；用以开展保护传承工作的自有资金情况等。不少于400字，不多于600字。）



	保

护

单

位

承

诺

书
	我单位承诺：

我单位申请作为常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承诺如实提供所有申报材料，自愿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保护单位职责，自愿接受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的管理监督并定期报告履责情况。

（盖章）

年   月   日

	保护

单位

法人

证书

或

组织

机构

证书
	（粘贴扫描件）




	项目申请及授权书
	本单位申请作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积极履行保护、传承义务，并同意文化部门无偿使用申报材料进行宣传、推广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级
文化行政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专家委员会论证意见
	专家委员会论证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1


          （镇、街道）申报第十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性项目清单

盖章：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联系人
	电话
	所属街道

	
	
	
	
	
	
	

	
	
	
	
	
	
	

	
	
	
	
	
	
	

	
	
	
	
	
	
	

	
	
	
	
	
	
	




